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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37� � � � � � � �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8

债券代码：113680� � � � � � � � �债券简称：丽岛转债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丽岛转债” 2025年跟踪评级结

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主体评级：“A+” ，债项评级：“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主体评级：“A+” ，债项评级：“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本公司在2023

年已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丽岛转债” ，债券代码：113680）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 ，“丽岛转债”前次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月20日出具了

《丽岛新材：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 ，“丽岛转债” 信

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丽岛

新材：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2

优先股代码：360013、360022、360034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1、光大优2、光大优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第一期优先股票面股息率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

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2015年6月非公开发行的第一期优先股（简称光大优1，

代码360013）采用分阶段调整的票面股息率定价方式，票面股息率为基准利率加固定息差，首5年的

票面股息率从发行日起保持不变，其后基准利率每5年重置一次，每个重置周期内的票面股息率保持

不变。 光大优1的第二个股息率调整期将满五年结束。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现对光大优1的第

三个股息率调整期内的票面股息率进行调整。

票面股息率为重置日的基准利率加固定息差。 本次重置日的基准利率为重置日（即2025年6月19

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重置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

偿期为5年的中国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即1.55%，四舍五入计算到0.01%）。固定息差在发行时已确

定为2.05%，固定息差一经确定不再调整。

据此， 自2025年6月25日起， 光大优1的第三个股息率调整期的基准利率为1.55%， 固定息差为

2.05%，票面股息率为3.60%，股息每年支付一次。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5337� � � � � � � �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5-042

转债代码：111014� � � � � � � �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李子转债” 2025年度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李子转债”债券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李子转债”债券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浙江李

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

诚” ）对公司及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李子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

用评级。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李子转债”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 ，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6日。

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月

19日出具了《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李子转债” 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李子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

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李子转债” 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34� � � � � � � �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5-046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公司发行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

外资股（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于2025年6月19

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席保荐人已于2025年6月20日收到香港联交所向其发出的信

函，其中指出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审阅公司的上市申请，但该信函不构成正式的上

市批准，香港联交所仍有对公司的上市申请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权力。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

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和/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2025-034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前期违规担保基本情况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6日在指定媒体上披

露了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3号），就公司发现的违规担保事项进行了说明。

二、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6月26日，公司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开发区法院” ）《民事裁定

书》[（2023）鄂0192民初9570号之一]，开发区法院驳回原告上海迹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迹寻” ）的起诉。 （公告编号：临2024-076号）

2024年7月10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 ）传票，上海迹寻请

求武汉中院撤销开发区法院一审民事裁定书， 裁定指令开发区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公告编号：临

2024-079号）

2024年8月15日，公司收到武汉中院《民事裁定书》[（2024）鄂01民终13064号]，裁定驳回上海迹

寻上诉，维持开发区法院一审原裁定。 （公告编号：临2024-090号）

2025年6月19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2025）京仲案字第05214号仲裁案受理

通知》，决定受理公司提出的以上海迹寻为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 公司仲裁请求如下：

1、确认公司2021年签署的《差额补足承诺函》无效（即：确认《差额补足承诺函》不对公司发生法

律效力），且公司不承担差额补足责任、担保责任及赔偿责任；

2、裁决上海迹寻向公司赔偿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60,000元；

3、裁决由上海迹寻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完成破产重整工作，且经查阅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民事裁定书，公司存在

的7项违规担保的债权申报并未获得确认。 公司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当代集团” ）及其关联方或债务承接方已向公司出具了书面承诺函，承诺以无条件豁免与上市公司依

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等额的公司对当代集团及其关联方或债务承接方的债务的方式， 解决公司的违规

担保问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此前涉及的7项违规担保事项，已有5项担保责任实质解除。 除本次公司提

起的仲裁申请外，仅余武汉雨石矿业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尚在仲裁程序中。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

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5-04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

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三阳丝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理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一

次注册，分期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3日披露的《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3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

近日，保理公司收到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管” ）转发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对特变电工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25]1987号）（以下简称 “《无异议

函》” ）， 特变电工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

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特变电工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其

中，非续发型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不超过45亿元，可续发型资产支持证券各期存量余额

合计不超过5亿元。首期发行应当自本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无异议函》自出具之

日起24个月内有效，国信资管应在《无异议函》有效期内按照报送上交所的相关文件完成

发行。

二、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至每期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前，如发生可能影响当期

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投资价值、投资决策判断等重大事项或拟变更计划说明书相关内

容，国信资管应当及时向上交所报告。

三、国信资管应当在每期资产支持证券完成发行后，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挂

牌转让手续。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无异议函》的相关要求，及时办理本次资产支持证券的

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73� � � � � � �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

债券代码：128138� � � � � � �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

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倍华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 代表股份283,787,7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4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62,909,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3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20,87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42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42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1.01选举郭倍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6,049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4%；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237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76%。

郭倍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韩丹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0,3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4%；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26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9%。

韩丹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夏冠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0,3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4%；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25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7%。

夏冠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周丹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5,5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2%；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723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75%。

周丹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2.01选举孔英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0,64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5%；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28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

孔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刘国常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0,3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4%；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25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7%。

刘国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韦锶蕴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4,2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8%；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4,426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44%。

韦锶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3.01选举郭启海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1,0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6%；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5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3%。

郭启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任洪涛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83,363,136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4%；其

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3,324票，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68%。

任洪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9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181％；反对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73％；弃权3,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9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同意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47％；反对92,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10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9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同意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47％；反对9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7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262,848,5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0,8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96％；反对9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714％；反对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107％；弃权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周昊臻律师和杨小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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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期限，现场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

举郭倍华女士担任主持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

性，公司董事会推荐郭倍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以上候选人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后确定的，其推荐和提名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候选人具备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由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选举郭倍华、夏冠明、YING� KONG（孔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郭倍华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刘国常、YING� KONG（孔英）、韩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国常为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选举韦锶蕴、YING� KONG（孔英）、郭倍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韦锶蕴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YING� KONG（孔英）、韦锶蕴、郭倍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YING�

KONG（孔英）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四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拟聘任如下人员：

1.�聘任公司总经理

聘任夏冠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

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周丹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代铁山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周越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许硕伦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聘任公司

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

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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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期限，现场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06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监事

推举郭启海先生担任主持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郭启海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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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4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四

届监事会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与公司2025年6月1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新一届监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

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7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郭倍华（董事长）、韩丹、夏冠明、周丹华；

独立董事：YING� KONG（孔英）、刘国常（会计专业人士）、韦锶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

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6人）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

（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郭倍华、夏冠明、YING�KONG（孔英） 郭倍华

审计委员会 刘国常、YING�KONG（孔英）、韩丹 刘国常

提名委员会 韦锶蕴、YING�KONG（孔英）、郭倍华 韦锶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YING�KONG（孔英）、韦锶蕴、郭倍华

YING�KONG

（孔英）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刘国常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期间

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职工代表监事：郭启海（监事会主席）、任洪涛；

职工代表监事：曾智明。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

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未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4人）

总经理：夏冠明；

副总经理：周丹华；

财务总监：代铁山；

董事会秘书：周越群。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周越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周越群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相关情况进行了审查，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二）其他相关人员（1人）

证券事务代表：许硕伦。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许硕伦作为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

电子信箱：zhengquanbu@gzqiaoyin.com

联系电话：020-22283188

传真号码：020-22283168

五、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黄金玲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非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

职务，刘美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李睿希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前述人员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金玲女士与刘美辉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李睿希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8,000股。

以上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离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5．第四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6．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郭倍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年8月出生。 历任湖南省邵阳市皮件厂，广州市霖泽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侨

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倍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3,496,474股。 刘少云与郭倍华、韩丹为公司共同实

际控制人。 郭倍华与韩丹系母女关系，刘少云与韩丹系夫妻关系，刘少云为横琴珑欣执行事务合伙人，横

琴珑欣与刘少云、郭倍华、韩丹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郭倍华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韩丹女士，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 2001年进入霖泽园林（公司前身）任职

至今，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韩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21,890股。 刘少云与郭倍华、韩丹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郭

倍华与韩丹系母女关系，刘少云与韩丹系夫妻关系，刘少云为横琴珑欣执行事务合伙人，横琴珑欣与刘少

云、郭倍华、韩丹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韩丹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夏冠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9月出生，工商及金融管理双硕士学历。 历任深圳

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物业集团总经理，广州市时代邻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合

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冠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周丹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2002年9月至2005年5月，历

任湖南路路通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助理、人事部经理、董事长秘书、监事，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销售代表、大客户经理，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广州奈美贸易有限公司行政人

事经理，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行政总监，

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丹华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

KONG� YING（孔英）先生，加拿大国籍，1960年8月出生，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MPA），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历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主任科员、中

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高技术产业政策调研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与高

技术司官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现任深

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研发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湾区国际商学院院长等职务，兼任招

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6月29日至今

担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孔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未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国常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历任暨南

大学会计学系副主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

计学院博士生合作导师、广东省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现任广东

省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审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信息系统审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京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分所注册会计师，兼任广东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电

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6月29日至今担任侨银城市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国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未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韦锶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10月出生，法学硕士学位、中级律师职称。 现任广

东纬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专职律师，2022年6月29日至今担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韦锶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未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

郭启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研发工程师，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首席专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部

长、研究院执行院长、固废中心副总经理、零碳能源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启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郭启海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洪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2月出生，大专学历。历历任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

司软件工程师，甘肃华瑞大厦有限公司电脑部经理，深圳市升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香港东兴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帝豪酒店电脑部经理，深圳市奥瑞那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东莞市樟木头阳光假日酒

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惠州市中恒泛美酒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

司总经理，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深圳中丰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朗坤环

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洪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任洪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职工代表监事

曾智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广州坤润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现任侨

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智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曾智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

夏冠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9月出生，工商及金融管理双硕士学历。 历任深圳

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物业集团总经理，广州市时代邻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合

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冠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夏冠明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代铁山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历

任广州索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会计，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十五分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

罗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部长，广东侨银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代铁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代铁山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越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2月出生，硕士学历。历任国信证券肇庆西江北路

证券营业部电脑部IT、投资分析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金融部客服营销总监，中天国富证券有限

公司信用业务部筹备组组长、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投融资经理，东吴证券深圳科技南路营业部总经

理，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中心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越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越群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其他相关人员

许硕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企划助理，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专员。 现任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主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硕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许硕伦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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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最近连续十二个月内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最近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

讼、仲裁事项金额共计24,625.08万元，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达到

披露标准。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金额合计约为12,552.02万元，占本次累计诉讼、

仲裁事项金额总额的50.9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金额合计约为12,073.06万元，占本次累

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总额的49.0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鉴于公司在最近连续12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中存在尚未开庭审理、调解

等多种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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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及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茂名市高州侨胜城市管理有限公司、靖州侨银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雷州

侨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拟将部分应收账款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向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以其名下的粤

（2022）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9008270号的房产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无偿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2月26日披露的《关于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子公司拟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57,200.00万元，担

保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1）。

二、办理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 ）签署《长沙银行授信额度合

同》，拟向长沙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2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及子公司靖州侨银城市环境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州侨银” ）、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涟源侨银” ）分别

与长沙银行签署《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应收账款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质押

担保。 公司与长沙银行签署《长沙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公司以其名下的粤（2022）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9008270号的房产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无偿

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开始履行前，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额度为157,200.00万元，子公司

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尚余担保额度157,2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0,

000.00万元，尚余担保额度为137,2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

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7日

3．注册资本：40,866.4953万元

4．法定代表人：郭倍华

5．住所地：广州市从化街口街开源路23号三层自编A318(仅限办公用途)

6．经营范围：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停车场服

务;打捞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人工造林;农

业园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固体废物治理;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共享自行车服务;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

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自行车制造;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电

动自行车维修;5G通信技术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机制

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劳务派

遣服务;供电业务

7．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靖州侨银、涟源侨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25,990.96 829,091.69

负债总额 558,143.�96 554,463.67

净资产 243,549.20 250,309.08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391,441.96 93,572.95

利润总额 34,808.14 10,141.00

净利润 28,921.86 6,759.75

经查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长沙银行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0424202505192384）

1．受信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0万元

4．授信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312934）

1．出质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被担保的债务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出质标的：以本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所附“应收账款质押清单” 所述的应收账款为准。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内形成的全部债务如借款本金、承兑汇票业务项下的敞口金额、保函项下

的金额、信用证项下的金额、债务人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文件项下的所有债务、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

计划项下应兑付的本金、债券本金，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利息、借款利息、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计

划项下应支付的利息、债券利息，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因违约而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利、

罚金、滞纳金、违约金、损赔偿金)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仲裁费、保全费、担保

费、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税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其他相关合理的费用等。 即使相关利息、费用形成的时间在最高债权额确定

之后，出质人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三）《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312934）

1．出质人：靖州侨银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2．质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被担保的债务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出质标的：以本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所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 所述的应收账款为准。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内形成的全部债务如借款本金、承兑汇票业务项下的敞口金额、保函项下

的金额、信用证项下的金额、债务人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文件项下的所有债务、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

计划项下应兑付的本金、债券本金，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利息、借款利息、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计

划项下应支付的利息、债券利息，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因违约而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利、

罚金、滞纳金、违约金、损赔偿金)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仲裁费、保全费、担保

费、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税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其他相关合理的费用等。 即使相关利息、费用形成的时间在最高债权额确定

之后，出质人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四）《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7129484）

1．出质人：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质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被担保的债务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出质标的：以本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所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 所述的应收账款为准。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内形成的全部债务如借款本金、承兑汇票业务项下的敞口金额、保函项下

的金额、信用证项下的金额、债务人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文件项下的所有债务、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

计划项下应兑付的本金、债券本金，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利息、借款利息、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计

划项下应支付的利息、债券利息，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因违约而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利、

罚金、滞纳金、违约金、损赔偿金)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仲裁费、保全费、担保

费、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税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

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其他相关合理的费用等。 即使相关利息、费用形成的时间在最高债权额确定

之后，出质人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五）《长沙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227124778）

1．抵押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债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债务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抵押物：公司其名下不动产权证一粤（2022）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9008270号。

4．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5．担保范围：最高债权额内形成的全部债务如借款本金、承兑汇票业务项下的敞口金额、保函项下

的金额、信用证项下的金额、债务人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文件项下的所有债务、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

计划项下应兑付的本金、债券本金，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利息、借款利息、债务融资工具或债权融资计

划项下应支付的利息、债券利息等，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因违约而应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

利、罚金、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仲裁费、保全

费、担保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税费等)，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其他相关合理的用等。 即使相关利息、费用形成的时间在最高权额

确定之后，抵押人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五、本次融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

积极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86,263.9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6.48%。 其中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总余额5,437.97万元，占公司2024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23%，是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余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或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第三方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七、备查文件

1．《长沙银行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0424202505192384）；

2．《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3129341）；

3．《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312934）；

4．《长沙银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527129484）；

5．《长沙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DB04240120250227124778）；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